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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以案释法】钱某对某市交通运输委员会行政处罚行为的行政复议案

【基本案情】

申请人：钱某

被申请人：某市交通运输委员会

2017年6月8日凌晨，钱某驾驶出租汽车运载赵某等2名乘客从某机场到某商业区。
在营运过程中提出，打表大概需要100多元，钱某建议乘客支付80元并允许路上再搭载
其他客人。乘客拒绝了该提议，要求其打表计费。其间，乘客质疑计价器计费有问题，
钱某认为没有问题并提出可以让乘客换乘其他车辆，乘客立刻说“那你把我们放下
来”。钱某遂靠边停车，同时未收取乘客下车前产生的服务费。乘客下车后向某市交通
运输委员会投诉。

由于乘客并未提供发票，亦未对计价器金额拍照，某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接到投诉
后，通知钱某将涉案车辆开过来接受检查，但未发现计价器有问题。某市交通运输委员
会依据钱某未运载赵某到达目的地的事实、双方的笔录、现场录音，认定钱某存在无正
当理由中断服务的行为，并依据《某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》对其作出责令改正并罚
款1千元的行政处罚决定。钱某不服，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某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不应对其进行处罚，理由是乘客所有投诉
均不成立。一是乘客投诉议价，录音上没有议价。二是乘客投诉计价器有问题，经执法
人员检测计价器没问题。三是乘客投诉半道甩客，根据录音，申请人与乘客协商后，乘
客自愿下车。四是乘客下车时计价器计费11元，申请人没收费。因此，被申请人认定申
请人无正当理由中断服务的结论不正确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客运出租汽车作为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一张流动的城市
名片，反映着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和服务水平。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应致力为乘客提供
良好的服务，其中最基本的要求是为乘客提供连续非中断的服务。驾驶员中断服务只能
发生在营运途中车辆故障等客观不能运送乘客的情形，或在乘客拒绝驾驶员继续服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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